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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類別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3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07） 

有關鄭委員建議公共建設先期作業，增列原住民建設次類別之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

如下： 

一、依據「政府公共建設先期作業實施要點」規定，目前作業方式係以「次類別」分類，此一分類

主要係為彙聚功能屬性相近計畫，並就國家政策方向、施政優先性等，合理分配預算資源，

以發揮各計畫資源之綜效。 

二、次類別主辦機關則為某次類別之主政部會，其功能為協助初核該次類別各項計畫之概算分配，

並非由其全權決定各計畫可獲配經費。前述初核之經費後續仍須提報本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通盤考量整體資源分配及建設優先性，並會同其他審議機關審查後，始可陳報本院。 

三、本案所建議增列「原住民族建設次類別」一節，考量原住民相關水資源、觀光、公路及都市開

發等公共建設，均有必要與相關部會整合開發建設，統籌分配資源，爰現階段仍宜維持目前

「次類別」作業方式辦理。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臺北市華光社區拆遷一案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19） 

王委員就臺北市華光社區拆遷一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法務部所屬機關係基於華光社區國有土地管理機關之立場處理土地遭占用問題，並依已成立之

調（和）解及確定之判決聲請法院強制執行，土地清理完畢後係交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處理，法務部非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所稱之開發機關，爰無提出安置計畫之義務。 

二、關於華光社區違占建戶之安置問題，法務部依法雖無辦理之依據，亦無該項業務之權責及預算

，惟基於照顧弱勢之理念，迄今仍持續就境遇特殊之個案協調臺北市政府等相關機關提供社

會救助及平價住宅、中繼國宅之申請作業等協助安置之。 

三、法務部所屬機關係於 95 年間成立專案小組加強辦理華光社區土地之清理業務，開始對非法占

用者進行調查、協調及勸說，過程中透過聲請調解之程序，並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提出減免不

當得利等有關義務之替代方案與居民進行協商，並非未進行溝通即訴諸法律程序；惟對於協

商未果或無法成立調解者，只好依法提起訴訟，而訴訟案判決前依法仍有替代方案可據以協

商成立和解，判決後尚可透過上訴程序進行救濟；俟判決確定後始依法執行。有關強制執行

時應遵循之原則及程序，均由法院依據相關法令辦理，並注意法律程序之各項保護，執行時

並將酌量個案狀況進行疏處，並無所謂未告知即強拆地上物之情形，相關處理過程均符合經

社文公約之相關規範及結論性意見。又法務部所屬機關於處理過程中發現違占建戶屬弱勢者

，已適時通報相關社福機關介入了解確認及協助處理，以避免其中確屬弱勢者因配合拆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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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家可歸之狀況，故法務部所屬機關並非毫不顧念民情以霸道拆屋。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新式車牌問題頻傳案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8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52） 

邱委員就新式車牌問題頻傳案提出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公路總局在新式編碼車牌推出前，即已和車商、公會及各車廠充分討論，將配合各車型之

改款等實際需要，由車商、公會及各車廠提供懸掛新牌確有干涉情形之車輛資料，以電腦管

控配發新式編碼車牌或原型式車牌。民眾購車領牌上路的權益將不會受到影響，並避免造成

車牌無法懸掛、干涉排氣管或遮蔽方向燈之情形。 

二、自 101 年 12 月 17 日新式編碼車牌開始核發起至 102 年 1 月 18 日間，部分汽車車牌有掉漆情

形，公路總局 102 年 1 月 21 日立即召開記者會說明下列處理原則： 

(一)尚未發出之車牌，依合約規定整批退還廠商重新處理、改善。 

(二)已發出之車牌約 5 萬輛，雖非全部都會發生掉漆情形，惟為保障民眾權益，已請監理機

關逐一通知車主，所領用的新式編碼車牌有掉漆情形，或雖然沒有掉漆但是仍有疑慮，

可以在 102 年 12 月 31 日前申辦換牌。車主若仍要原號碼，則免費重製，若不要原號碼

，亦可免費核發新號碼。而車主可向就近之監理單位申請，不必回原領牌機關辦理，以

便民為原則。 

(三)前述免費重製原號碼車牌或換發新號碼車牌均非強制性作為，若新式編碼車牌無掉漆情

形，車主亦可以選擇繼續使用。 

三、公路總局辦理車牌驗收過程均依規定辦理，瑕疵號牌部分黑色漆料附著力不佳情形，應屬新式

編碼車牌為第 1 次招標，廠商製作過程品質控管不穩定所致。經依合約規定整批退還廠商重

新處理、改善後，自 102 年 1 月 21 日之後，無再接獲新式編碼車牌不良反映。 

四、針對各界關切已核發新式車牌在汽車與機車間部分號碼存有重複情形，實因監理資訊系統中汽

、機車及拖車分屬不同資料庫分別管理，不同車種間車牌號碼雖有重複情形，但資料並不會

重複。雖過去民眾在相關繳費及警政治安執法上均未產生困難，但為避免民眾在使用多元繳

費系統時仍可能存有相關疑慮，公路總局自本（102）年 4 月 15 日起，已責成各監理所、站

在核發各型車牌前，先以電腦系統確認，不分車種一車一號，今後新牌發放將不會再有車牌

重號情形。另有關檢討報告，將依大院交通委員會本(4)月 15 日之決議，於 1 個月內提出後

續檢討及改善報告。 

（三十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僑民海外所得重複課稅，是否比照兵

役規定，以在臺居住滿 183 天始就海外所得課稅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